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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械使用調查小組調查報告 
 

壹、案由：彰化縣警察局北斗分局員警使用槍械致死爭議事件(以下簡稱為本

事件)，是否符合警械使用條例(以下簡稱為本條例)相關規定？有調

查釐清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一、本事件緣於彰化縣警察局 112 年 7 月 25 日彰警刑字第 1120055608 號函

請內政部警械使用調查小組（以下簡稱為本小組）調查，依警械使用調查

小組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2條及第 12條第 1項規定開啟調查。 

二、本事件彰化縣警察局北斗分局員警使用槍械致死事件，員警用槍符合警察

人員使用槍械規範(以下簡稱為本規範)第 2點、第 6點第 1款，及本條例

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4 項第 1 款，第 6 條、第 7 條、第 8 條、第 9

條、第 10 條之 1 第 2 項等相關規定，為依法令之行為，使用警械之員警

不構成行政責任。縱然發生楊嫌死亡之結果，惟員警用槍既係依法令使用

警械，並無違法不當之處，本事件員警用槍應認屬合法使用警械之行為。 

參、調查內容 

一、事件經過 

（一）事件摘要(摘自彰化縣警察局調查報告及彰化縣警察局北斗分局會中

簡報) 

112 年 5 月 13 日彰化縣警察局北斗分局(以下簡稱為北斗分局)

海豐派出所(以下簡稱為海豐所)，由時任所長黃Ｏ劭(71年次、男性、

以下簡稱為黃員)及警員蔡Ｏ翔(82年次、男性、以下簡稱為蔡員)駕

駛巡邏車執行 22 時至 24 時巡邏勤務，於 23 時 31 分在彰化縣田尾

鄉裕豐路與民生路路口，見一後座乘載乘客之普通重型機車(經查騎

士為楊Ｏ湧，73年次、男性，以下簡稱為楊嫌；後座乘客為張Ｏ昌、

72年次、男性、以下簡稱為張男)，由裕豐路左轉柳鳳路時未依規定

使用方向燈，遂予以攔查，惟該車拒檢逃逸，經員警一路開啟警示燈、

警鳴器，並使用車裝擴音器呼喊停車受檢，該車仍拒絕停車受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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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時 32 分 41 秒楊嫌騎車進入柳鳯村民生路 2段與吉安路口之

巷弄內土地公廟前ㄇ字型廣場，楊嫌進入後即騎機車迴轉，而因受限

地形緣故，巡邏車無法前行迴轉，蔡員遂下車，於 23時 32分 42秒

起奔向該車並以手勢大聲喝斥楊嫌停車，惟 23時 32分 45秒楊嫌未

減速且朝蔡員方向駛來，蔡員為避免自身遭撞，於 23時 32分 46秒

閃身拔槍拉滑套朝機車前輪射擊 1 槍，惟車速過快，子彈擊中楊嫌

左後腰部，楊嫌仍騎車逃離現場。 

復經溪湖分局勤務指揮中心翌日 0時 18分接獲 119轉報有民眾

在埔心鄉羅厝村福德土地公廟受槍擊創傷，並送往衛生福利部彰化

醫院就醫，遂通報北斗分局至部立彰化醫院查看，經查該名受槍擊傷

者即為楊嫌，經醫院急救無效後死亡。 

復查楊嫌於蔡員射擊後逃逸途中，於 112 年 5月 13 日 23時 36

分因體力不支改更換張男騎乘機車，復於 23 時 50 分許致電友人楊

Ｏ建（以下簡稱為楊男 1）及楊Ｏ犀（以下簡稱為楊男 2），並於埔心

鄉羅厝村福德土地公廟休息，友人到場後於 112年 5月 14日 0時 16

分電告 119有人受槍擊需救護，119到場時，張男則逕自騎機車返回

田尾；119 將楊嫌送往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就醫，於同日 1 時 58 分

經醫院宣告急救無效後死亡。 

（二）用槍時序表 

彰化縣警察局北斗分局員警用槍及後續救治時序表 

序列 日期 時間 處理情形 

1 

112年 

5月 13日 

23:31:35 
員警駕駛巡邏車見楊嫌騎乘普通重型機車附載

張男交通違規 

2 23:31:45 
員警開啟警示燈、警鳴器，並以廣播器呼叫該

車停車受檢，惟楊嫌拒檢逃逸  

3 23:32:41 
楊嫌行至田尾鄉不具名土地公廟，因受限道路，

巡邏車無法駛前迴轉，蔡員下車 

4 23:32:42-43 蔡員見楊嫌騎乘機車迴轉，奔向該車欲攔停 

5 23:32:44 蔡員快步奔向該車，見楊嫌繼續衝向前，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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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場勘察報告(摘自彰化縣警察局北斗分局現場勘察報告及彰化縣警

察局北斗分局會中簡報) 

1、發生時間：112年 5月 13日 23時 32分許。 

2、發生地點：彰化縣田尾鄉民生路二段及吉安路口旁隆安宮廣場道

路。 

3、勘察時間： 

(1)112年 5月 14日 3時 20分許(急救送醫現場勘察) 

勢並大聲喝斥楊嫌停車 

6 23:32:45 楊嫌騎乘機車往蔡員方向駛來 

7 23:32:46 

楊嫌騎乘機車往蔡員方向衝撞，蔡員側身躲閃

並拔槍上膛欲射擊楊嫌機車前輪，因車速過快

導致員警擊中楊嫌左後腰部 

8 23:32:47 楊嫌中彈後仍騎車拒檢逃離現場 

9 23:32:53 
蔡員見楊嫌已逃離無法追緝，告知黃員有射擊

1槍，惟不確定楊嫌是否中槍  

10 23:33:25 楊嫌騎車自民生路方向騎出 

11 23:33:31 楊嫌左轉柳鳳路，機車車身已見血漬 

12 23:33:33 蔡員在現場拾獲彈殼 

13 23:34:42 楊嫌沿鳳美路行駛 

14 23:36:00 
機車由永靖鄉洪厝巷往東行駛，駕駛已更換為

張男，附載楊嫌 

15 23:48:03 巡邏車自民生路方向駛出 

16 23:50:00 楊嫌使用張男手機打給友人楊男 2求救 

17 23:51:15 
機車沿羅厝路行駛，距楊嫌倒地處，溪湖鎮羅

厝路土地公廟 550公尺 

18 

112年 

5月 14日 

00:15:52 張男離開溪湖鎮羅厝路土地公廟 

19 00:16:21 楊男 1撥打 119 

20 00:22:42 
救護車抵達溪湖鎮羅厝路土地公廟救治，楊嫌

現場 OHCA 

21 00:37 救護車到達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22 01:58 楊嫌經醫院急救無效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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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年 5月 14日 5時 0分許(員警用槍現場勘察) 

(3)112年 5月 14日 5時 30分許(車輛及張男衣物勘察) 

(4)112年 5月 14日 15時 0分許(屍體相驗) 

(5)112年 5月 17日 9時 30分許(屍體解剖) 

4、勘察地點： 

(1)彰化縣埔心鄉羅厝路二段 152 號旁福德正神廟(急救送醫現

場勘察) 

(2)彰化縣田尾鄉民生路二段及吉安路口旁隆安宮廣場道路(員

警用槍現場勘察) 

(3)北斗分局停車場(彰化縣北斗鎮光復路 215 號)(車輛及張男

衣物勘察) 

(4)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屍體相驗) 

(5)彰化市立殯儀館(屍體解剖) 

5、勘察單位：彰化縣警察局鑑識科、彰化縣警察局北斗分局偵查隊 

6、現場勘察採證情形： 

(1)急救送醫現場勘察 

A.現場位於彰化縣埔心鄉羅厝路二段 152號旁福德正神廟旁

休憩區域，有石桌椅及長椅等設施。 

B.於石桌椅上發現疑似血跡 1灘且滴落於地面上，予以編號

1；以棉棒沾取 TE BUFFER後轉移疑似血跡，予以編號 1-

1。 

C.於地面上發現口罩 1件，予以編號 2。 

D.於地面上發現菸蒂 1件，予以編號 3。 

E.於石桌上發現安全帽 1 頂，予以編號 4；於安全帽防風鏡

上發現疑似血跡，以棉棒沾取 TE BUFFER後轉移該疑似血

跡，予以編號 4-1；另以光源檢視輔以粉末法增顯後，未

發現足資比對之指紋跡證。 

F.於地面上發現拖鞋 1 雙，予以編號 5；以棉棒沾取 TE 

BUFFER 後分別轉移鞋面上之疑似血跡，予以編號 5-1(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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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及 5-2(右腳)。 

G.於地面上發現疑似血跡 2灘，予以編號 6；以棉棒沾取 TE 

BUFFER後轉移疑似血跡，予以編號 6-1。 

H.於地面上發現衣服 1 件(約長 70 x 寬 56 公分)，予以編

號 7，檢視衣服背面左下半部有疑似彈孔 1處(直徑約 0.5

公分，距衣服底部約 31 公分，距衣服左側約 15 公分)；

以棉棒沾取 TE BUFFER後轉移衣服上疑似血跡，予以編號

7-1。 

I.於長椅上發現疑似血跡 1灘，予以編號 8；以棉棒沾取 TE 

BUFFER後轉移疑似血跡，予以編號 8-1。 

J.於地面上發現菸蒂 1件，予以編號 9。 

K.以 KM試劑檢測證物編號 1、4、5、6、7、8疑似血跡，均

呈陽性反應，與楊嫌之 DNA-STR型別相符。 

(2)員警用槍現場勘察及相關證物採證情形： 

A.現場位於彰化縣田尾鄉民生路二段及吉安路口旁隆安宮

廣場道路，因彈殼已於開槍後由員警自行收回，現場經檢

視後未發現明顯可疑跡證。 

B.由蔡員站立於自述之開槍約略位置(如下圖 1)，予以拍照

記錄。 

 

圖 1 蔡員開槍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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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蔡員使用手槍 1枝、現場彈殼 1個及裝備彈 5顆等，併同

死者體內彈頭 1個等證物進行送鑑比對；另採集蔡員手部

射擊殘跡暫存，俟案情需要再行送鑑。 

(3)車輛及張男衣物勘察 

A.檢視楊男騎乘之重型機車，為白色光陽普通重型機車，於

車身發現自坐墊位置流下之血跡，未發現其他明顯毀損或

撞擊之痕跡。 

B.以尼龍棉棒沾取 TE BUFFER後轉移機車左、右把手及剎車

拉桿。 

C.以棉棒沾取 TE BUFFER後轉移機車坐墊前、後半部；以 KM

試劑檢測坐墊後半部上疑似血跡，呈陽性反應。 

D.以光源檢視輔以粉末法增顯機車車身及龍頭等處，於機車

龍頭上發現指(掌)紋共 2枚。 

E.檢視關係人張男提供之案發當時穿著衣物，已由張男初步

浸泡清洗，未發現明顯可疑之破損或跡證，予以拍照記錄；

另以棉棒採取關係人張男口腔棉棒標準檢體。 

(4)蔡員微型攝影機及分局提供影像檢視情形 

A.經檢視蔡員微型攝影機、路口監視器擷取影像、急救影像、

死者與現場物品比對，開槍當下騎乘本事件重機車之騎士，

其左手配戴串珠、頭戴白色半罩式安全帽、著短褲，與死

者楊嫌急救現場畫面中死者左手配戴串珠、著短褲、於急

救送醫現場遺留白色安全帽之情形相似，故開槍當下騎乘

本事件重機車之騎士為死者楊嫌之可能性較大，並於離開

用槍現場中途與所載乘客張男互換騎乘。 

B.經格放重複檢視蔡員微型攝影機影像，可見蔡員一邊奔向

機車，同時右手持槍左手拉手槍滑套(此時機車約於蔡員

右前方)，接續以右手單手出槍對準約略於機車車頭方向

(此時機車約略在蔡員前方)，蔡員於右手持槍單手動態瞄

準期間，伴隨機車行車方向往左前方，並於左手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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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持握時即射擊完成(槍口有火光)，前述動作於不到 1

秒內完成(以 60幀率顯示開槍時間僅約 0.7秒)。 

(5)屍體相驗情形 

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以下簡稱為彰化地檢署)吳檢

察官會同許法醫師執行屍體相驗工作，檢視死者楊嫌體表外

觀情形後，於腰部左後方位置發現疑似子彈射入口 1處，長、

寬約 1 x 1.5公分、距左腳底約 108至 109.5公分，未發現

子彈射出口；另以棉棒採取死者楊嫌口腔棉棒標準檢體，並

以油墨捺印雙手掌紋卡暫存。 

(6)屍體解剖暨彈道重建情形 

A.經彰化地檢署吳檢察官會同許法醫師及法務部法醫研究

所(以下簡稱為法醫研究所)張法醫師執行屍體解剖工作，

於死者左後腰部發現疑似子彈射入孔 1處，腹腔內出血量

約 1000c.c.。 

B.解剖後於體內發現子彈射穿孔洞(腸繫膜)及挫傷數處，以

探針自疑似子彈射入孔處(腰部左後方)模擬彈道約略方

向及角度，以身體脊椎為中軸(Y 軸)，身體前後側(Z 軸)

與彈道夾角約為 44度，身體左右側(X軸)與彈道夾角約為

33度，惟因案發當時實際車行方向、角度、騎乘姿勢、地

面坡度、環境、人體表面角度或人為變化、子彈於體內行

進受阻致使之未知變動等因素，前述測量係以假設死者上

身垂直於地面，騎乘角度方位均為垂直或水平於地面且無

其他變數影響之情況下所作，故量測之角度或分析建議僅

作為約略方向之參考(如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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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彈道重建示意圖 

C.於死者右大腿取出彈頭 1個，自彈頭取出位置以探針模擬

約略彈道，與腰部左後疑似子彈射入口方向大致具相關性。 

7.綜合分析及研判： 

(1)經檢視蔡員微型攝影機、路口監視器擷取影像、急救影像、

死者與現場物品比對，開槍當下騎乘本事件重型機車之騎士，

其左手配戴串珠、頭戴白色半罩式安全帽、著短褲，與死者

楊嫌急救現場畫面中死者左手配戴串珠、著短褲、於急救送

醫現場遺留白色安全帽之情形相似，故開槍當下騎乘本事件

重型機車之騎士為死者楊嫌之可能性較大，並於離開用槍現

場中途與所載乘客張男互換騎乘。 

(2)經擷取蔡員微型攝影機影像畫面，蔡員一邊奔向機車，同時

右手持槍左手拉手槍滑套(此時機車約於蔡員右前方)，接續

以右手單手出槍對準約略於機車車頭方向(此時機車約略在

蔡員前方)，蔡員於右手持槍單手動態瞄準期間，伴隨機車行

車方向往左前方，並於左手尚未完成輔助持握時即射擊完成

(槍口有火光)，前述動作於不到 1秒內完成(以 60幀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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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槍時間僅約 0.7秒)。 

(3)依據死者楊嫌屍體解剖所見初步情形，子彈自腰部左後方射

入，經體內前進至右大腿方向(未射出體外)之可能性較大

(以人體站姿時，彈道略呈水平向下角度，身體前後側與彈道

夾角約 44 度，身體左右側與彈道夾角約 33 度)，惟因案發

當時實際車行方向、角度、騎乘姿勢、地面坡度、環境、人

體表面角度或人為變化、子彈於體內行進受阻致使之未知變

動等因素，前述測量係以假設死者上身垂直於地面，騎乘角

度方位均為垂直或水平於地面且無其他變數影響之情況下

所作，故量測之角度或分析建議僅作為約略方向之參考。 

三、調查結果 

本事件當拒檢騎車逃逸之楊嫌駛入鄉間燈光昏暗土地公廟ㄇ字型廣

場迴轉，蔡員下車並奔向楊嫌以手勢大聲喝斥停車，本以為楊嫌會停車受

檢，詎料楊嫌卻疾駛而來，加上現場燈光非常昏暗，蔡員眼睛又因黑暗中

楊嫌機車車頭強光，造成眩光及刺眼，無法精準掌握楊嫌之確切方位，蔡

員復受限於所站為轉角位置，亦無法有效跳開以閃躲楊嫌衝撞，蔡員依客

觀情狀足認現場當時已達情況急迫之程度，為保護自身生命、身體安全之

急迫危險，因而對楊嫌機車前輪方向射擊 1 槍制止楊嫌，係基於急迫需

要而合理使用槍械，所為不得已之行為，符合本規範第 6 點第 1 款與本

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及同條第 4項第 1款用槍時機之規定。 

次按，本事件員警用槍係為保護自身生命、身體安全之急迫危險，當

時現場亦無其他方法、方式或適當警械可資替代，蔡員始依法使用槍械，

且當時情況急迫，蔡員拔槍拉滑套閃身、射擊之全部時間不到 1秒(以 60

幀率顯示開槍時間僅約 0.7秒)，甚至來不及雙手握槍即朝楊嫌機車前輪

方向射擊，已盡其注意義務，並於楊嫌駛離現場，立即停止使用槍械；蔡

員用槍符合必要合理性、急迫需要性及利益相當原則，並未逾越比例原則，

符合本條例第 6 條、第 7 條、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縱然發生楊嫌死亡

之結果，惟員警用槍既係依法令使用警械，並無違法不當之處，本事件員

警用槍應認屬合法使用警械之行為。本事件調查完成，茲臚列調查意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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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警方追查拒檢逃逸之楊嫌，一路開啟警示燈、警鳴器，並使用車裝擴

音器呼喊停車受檢，楊嫌不從並駛入鄉間燈光昏暗土地公廟ㄇ字型

廣場迴轉，蔡員下車以手勢大聲喝斥楊嫌停車，惟該機車未減速且朝

蔡員方向衝撞，蔡員感受到自身生命、身體遭遇急迫之危險，遂閃身

拔槍拉滑套朝楊嫌機車前輪射擊 1槍，以保護自身之安全。 

1、依本事件時序表顯示，員警 2人於當日 23時 31分 45秒開啟警

示燈、警鳴器，並以廣播器呼叫交通違規之楊嫌停車受檢，惟楊

嫌拒檢逃逸，並於 23時 32分 41秒，駛入鄉間燈光昏暗之土地

公廟ㄇ字型廣場迴轉，巡邏車受限地形限制無法迴轉，蔡員遂下

車，於 23時 32分 42秒起奔向楊嫌欲施以攔停。 

2、23 時 32 分 44 秒蔡員持續快步奔向楊嫌，現場燈光聚集在楊嫌

身後，楊嫌所見視野及視角清晰度應遠大於員警，卻繼續騎車往

員警方向疾駛。23時 32 分 45 秒蔡員感到楊嫌加速往自己方向

疾駛而來，因現場燈光昏暗，蔡員本已無法清楚掌握楊嫌動態，

疾速而來之楊嫌機車車頭燈光線又造成蔡員眼睛眩光，此時面

對快速衝向自身之楊嫌，更讓蔡員面對之不確定危險性瞬間升

高。  

3、23 時 32 分 46 秒時，楊嫌未減速朝蔡員方向衝撞，蔡員感受到

自身生命、身體遭受到急迫之危險，為制止楊嫌之衝撞攻擊行

為，遂閃身拔槍拉滑套朝楊嫌機車前輪方向射擊 1 槍，以保護

自身之安全。 

4、經檢視蔡員微型攝影機影像，可見蔡員奔向楊嫌機車，同時右手

持槍左手拉手槍滑套(此時機車約於蔡員右前方)，接續以右手

單手出槍對準約略於機車車頭方向(此時機車約於蔡員前方)，

蔡員於右手持槍單手動態瞄準期間，伴隨機車行車方向往左前

方，並於左手尚未完成輔助持握時即射擊完成(來不及雙手握

槍)，前述開槍動作於不到 1秒內完成(以 60幀率顯示開槍時間

僅約 0.7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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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蔡員遭遇楊嫌突然衝撞之行為，因現場燈光非常昏暗，楊嫌騎乘之機

車車頭燈造成蔡員眼睛眩光及刺眼，無法看清楚楊嫌動態；在楊嫌加

速衝撞蔡員之際，蔡員拔槍拉滑套對楊嫌機車前輪射擊 1 槍制止，

最終造成子彈射入楊嫌左後腰部之結果。 

1、本事件員警開車追查逃逸之楊嫌，一路開啟警示燈、警鳴器，並

使用車裝擴音器呼喊停車受檢，直至楊嫌駛入鄉間燈光昏暗土

地公廟ㄇ字型廣場迴轉期間，員警開啟警示燈、警鳴器、廣播喝

令停止等作為，任何一般民眾均得認知警方係要求其停止駕車

受檢，惟楊嫌不從，仍選擇繼續騎車附載張男逃逸，張男於檢察

官前具結之證詞也提到，警察有鳴笛，所以我知道他們追過來。 

2、當楊嫌駛入鄉間燈光昏暗土地公廟ㄇ字型廣場迴轉，現場燈光聚

集在楊嫌身後，楊嫌所見視野及視角清晰度應遠大於員警，張男

於檢察官前具結之證詞提到，當時我們迴轉時，警察就下車了，

警察站在原地揮手要我們停下來，但是警察的腳沒有移動，當時

警察有穿反光背心等語，可見當時楊嫌也可清楚看見蔡員之位

置及行動。 

3、楊嫌見到快步奔來之蔡員，仍未選擇停車，反而加速朝向員警疾

駛欲衝撞突破蔡員，因現場燈光非常昏暗，楊嫌疾駛而來之機車

車頭燈造成蔡員眼睛眩光及刺眼，蔡員無法看清楚楊嫌動態，僅

能看見楊嫌機車朝其方向加速衝來，蔡員感受到自身生命、身體

遭遇到急迫危險，為制止楊嫌之衝撞攻擊行為，遂拔槍拉滑套往

楊嫌機車前輪方向射擊 1槍，緊急之下甚至來不及雙手握槍，只

能單手射擊，加上當時楊嫌車速過快，最終造成子彈射入楊嫌左

後腰部之結果，楊嫌仍騎車逃離現場。 

張男於檢察官前的具結證詞表示有看到楊嫌騎機車往警察

方向過去，張男提到警察下車後，警察用手攔查楊嫌時，楊嫌就

應該停下來，但是他還是加速往前，警察就在我們前面，他應該

就是要撞警察，更可確認楊嫌確有要加速衝撞蔡員之目的。 

（三）蔡員對楊嫌射擊 1槍致其中槍死亡之行為，係為保護生命、身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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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急迫危險，亦無違比例原則等限制，應屬合法用槍之行為。 

1、依本事件時序表顯示，蔡員追查拒檢逃逸之楊嫌，至 23時 32分

41 秒楊嫌駛入鄉間燈光昏暗土地公廟ㄇ字型廣場迴轉，蔡員下

車，於 23 時 32 分 42 秒至 45 秒間，奔向楊嫌並以手勢大聲喝

斥停車；於 23時 32分 46秒，因楊嫌朝蔡員疾駛而來，蔡員感

受到已無法閃避楊嫌衝撞攻擊之危險，因而閃身拔槍拉滑套開

槍射擊 1槍的時間，更是不到 1秒(影片以 60幀率顯示僅有 0.7

秒)，甚而來不及雙手握槍即開槍，足見當時現場狀況之急迫性。 

2、蔡員認為渠開始跑向楊嫌，並以手勢大聲喝斥停車攔查時，楊嫌

會因此停車受檢；當他意識到楊嫌往他方向快速駛來，係出乎意

料且現場燈光非常昏暗，眼睛又因楊嫌機車車頭燈光而眩光及

刺眼，無法精準掌握快速駛來楊嫌之確切方位，加上受限於所站

為轉角位置，亦無從也來不及跳開以閃躲楊嫌，且楊嫌即將撞上，

蔡員已無可能鳴槍制止，或使用其他方法、方式或警械，可以有

效立即制止楊嫌之衝撞，蔡員衡酌當時情況之急迫性，所可能造

成危害之嚴重性等情後，為保護自身生命、身體安全之急迫危險，

因而射擊 1 槍制止楊嫌，係基於急迫需要而合理使用槍械之行

為。 

3、蔡員對楊嫌射擊 1槍，係為阻止楊嫌繼續衝撞之危險性，但因楊

嫌車速過快，加上現場燈光昏暗，情況甚為緊急，蔡員乃近身朝

楊嫌機車前輪方向射擊，復因機車高速移動，最終造成子彈射入

楊嫌左後腰部之結果。依圖 2彈道重建示意圖所示，子彈射入孔

處(腰部左後方)模擬之彈道，以身體脊椎為中軸(Y軸)，身體前

後側(Z 軸)與彈道夾角約為 44 度，身體左右側(X 軸)與彈道夾

角約為 33度，以人體站姿時觀之，彈道略呈水平向下角度，且

蔡員並非瞄準楊嫌致命部位，張男於檢察官前的具結證詞亦表

示有看到警察的槍是對準機車的前輪，而應認蔡員已善盡注意

義務；蔡員對楊嫌機車前輪方向射擊 1 槍以制止楊嫌騎車衝撞

之行為，係為保護自身生命、身體安全之急迫危險，亦無違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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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等限制，應屬合法用槍之行為。 

4、楊嫌於蔡員射擊 1槍後，未選擇停車受檢，仍繼續騎乘機車逃離

現場，更足見楊嫌執意以機車衝撞員警以求脫逃之決心。 

四、調查分析 

（一）警械使用時機適當性 

本事件為北斗分局海豐所時任所長黃員等 2 名員警，於 112 年

5 月 13 日駕駛巡邏車執行 22 時至 24 時巡邏勤務，23 時 31 分許發

現楊嫌騎車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遂予以攔查，惟楊嫌拒檢逃逸，經

員警一路開啟警示燈、警鳴器，並使用車裝擴音器呼喊停車受檢，該

車仍拒絕停車受檢。 

23 時 32 分 41 秒時，楊嫌騎車進入事發之土地公廟前ㄇ字型廣

場並騎車迴轉，因受限地形緣故，巡邏車無法前行迴轉，蔡員下車並

於 23時 32分 42秒至 45秒間，奔向該車以手勢大聲喝斥楊嫌停車，

當時現場燈光聚集在楊嫌身後，楊嫌所見視野及視角清晰度應遠大

於蔡員，詎料楊嫌仍未停車受檢，繼續騎車向蔡員疾駛而來；於 23

時 32 分 46 秒，蔡員感到楊嫌加速往自己方向衝撞，昏暗中，楊嫌

機車車頭燈光線又造成蔡員眼睛眩光，難以看清，蔡員來不及閃避楊

嫌衝撞，也已無可能鳴槍制止，或使用其他方法、方式或警械，可以

有效立即阻止楊嫌。蔡員感受到自身生命、身體遭受到急迫之危險，

遂閃身拔槍拉滑套朝楊嫌機車前輪射擊 1 槍，以制止楊嫌之衝撞；

惟因楊嫌車速過快，子彈遂射入楊嫌左後腰部，楊嫌仍騎車逃離現場。 

經 60幀率檢視蔡員微型攝影機影像，前述開槍動作於不到 1秒

內完成(約僅 0.7 秒)，蔡員甚而來不及雙手握槍即開槍，足見當時

現場狀況之急迫性。 

（二）所持警械種類及防制對策決定 

依本事件時序表顯示，當日 23 時 31 分許，員警 2 人追查交通

違規之楊嫌，先開啟警示燈、警鳴器，並以廣播器呼叫楊嫌停車受檢，

至 23時 32分 41秒，楊嫌駛入事發之土地公廟ㄇ字型廣場迴轉，蔡

員因巡邏車無法迴轉遂下車，於 23時 32分 42秒起奔向楊嫌欲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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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停。 

蔡員持續快步奔向楊嫌，卻見楊嫌往自己方向疾駛而來，當時現

場燈光聚集在楊嫌身後，楊嫌所見視野及視角清晰度應遠大於蔡員；

昏暗中，疾速而來之楊嫌機車車頭燈光線又造成蔡員眼睛眩光，因此

更無法清楚掌握楊嫌動態，也因楊嫌未減速朝向自身方向衝撞，蔡員

感受到自身生命、身體遭受到急迫之危險，現場亦無從使用其他方法、

方式或警械，可以有效立即制止楊嫌之衝撞攻擊，遂於 23 時 32 分

46秒閃身拔槍拉滑套朝楊嫌機車前輪射擊 1槍，以保護自身之安全，

而當楊嫌已疾速駛離現場後，蔡員亦停止射擊。 

張男於檢察官前的具結證詞亦提到，警察下車後，警察用手攔查

楊嫌時，楊嫌就應該停下來，但是他還是加速往前，警察就在我們前

面，他應該就是要撞警察等語，更可作為楊嫌確有要騎車加速衝撞蔡

員之佐證。 

（三）使用過程合理性(發展是否合乎常規、法令、常年教育訓練等) 

1、楊嫌拒絕員警盤查逃逸，員警一路開啟警示燈、警鳴器、廣播喝

令楊嫌停止等作為，任何一般民眾均得認知警方係要求其停止

駕車，惟楊嫌不從，仍選擇繼續騎車附載張男逃逸。 

2、楊嫌駛入鄉間燈光昏暗之土地公廟ㄇ字型廣場迴轉，蔡員因巡邏

車無法迴轉遂下車，於 23時 32分 42秒起奔向楊嫌欲施以攔停。

當時現場燈光聚集在楊嫌身後，楊嫌所見視野及視角清晰度應

遠大於員警，可清楚看見蔡員之位置及行動，卻未減速並朝向蔡

員衝撞，因現場燈光非常昏暗，楊嫌機車車頭燈造成蔡員眼睛眩

光及刺眼，致無法看清楚楊嫌動態，僅能看見楊嫌機車朝其方向

加速衝來，蔡員感受到自身生命、身體遭遇到急迫危險，現場亦

無從使用其他方法、方式或警械，可以有效立即制止楊嫌之衝撞

攻擊，遂於 23 時 32 分 46 秒朝向楊嫌機車前輪方向射擊 1 槍，

以保護自身之生命、身體安全。 

3、一般員警常年訓練中，靜態射擊每一槍瞄準時間約 3秒，受過專

業訓練的維安特勤隊或霹靂小組瞄準也需 2 秒，而本事件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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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楊嫌即將撞上之際，為避免自身生命、身體遭遇急迫嚴重之

危險，遂拔槍拉滑套同時閃身射擊 1槍，以 60幀率檢視用槍影

片顯示開槍時間更是僅有 0.7 秒，蔡員甚至來不及雙手握槍即

開槍，可見當時現場狀況十分危急。 

4、本條例第 6條規定：「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使用槍械，

不得逾越必要程度。」觀其內涵即為「比例原則」之展現，包括

(1)「適合性原則」，即使用槍械必須基於急迫需要，且能有效達

成行政目的；(2)「必要性原則」，即依當時情況，必須沒有其他

侵害法益較小之方式時，始得使用槍械，且縱有使用之需要，仍

應選擇侵害人民法益最小之方式為之；(3)「利益相當原則」，即

所欲達成之行政目的，必須與不得不侵害之法益輕重相當。 

本事件蔡員對楊嫌射擊 1 槍，係為制止楊嫌之衝撞，以保

護自身生命、身體之安全，但因楊嫌車速過快，加上現場路況昏

暗，情況甚為緊急，蔡員拔槍拉滑套同時閃身又近身朝楊嫌機車

前輪射擊，最終造成射進楊嫌左後腰部之結果。依圖 2 彈道重

建示意圖所示，子彈射入孔處(腰部左後方)模擬之彈道，以身體

脊椎為中軸(Y 軸)，身體前後側(Z 軸)與彈道夾角約為 44 度，

身體左右側(X 軸)與彈道夾角約為 33 度，以人體站姿時觀之，

彈道略呈水平向下角度，顯非瞄準楊嫌致命部位；復依張男於檢

察官前具結之證言提及有看到警察拿槍對準機車的前輪，而應

認蔡員用槍已善盡注意義務，況蔡員使用槍械之目的在於避免

自己生命、身體之急迫危險，並依當時衡酌現場之急迫性、所可

能造成危害之嚴重性等認定，當時更不可能再鳴槍制止，除使用

槍械亦無其他方法、方式或警械，足以立即有效制止楊嫌，本事

件蔡員用槍符合必要合理性、急迫需要及利益相當原則，並未逾

越本條例第 6條比例原則之規定。  

5、本事件於 23時 42分 46秒蔡員射擊 1槍，楊嫌仍駛離現場，蔡

員亦同時停止射擊，符合本條例第 7 條原因已消滅應立即停止

使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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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楊嫌中槍後，改讓張男騎車附載渠在大街小巷穿梭，張男於檢察

官前的具結證詞表示，他有要載楊嫌去省立醫院，但是楊嫌說不

要去醫院，因為他有案在身不敢去醫院，因而遲至當日 23時 50

分楊嫌才打電話給友人求救，友人到達後於 112 年 5 月 14 日 0

時 16分始撥打 119前來救護，救護車於 0時 22分 42秒抵達對

楊嫌施以急救，並於同日 0時 37分將楊嫌送抵衛生福利部彰化

醫院救治，惟於 1時 58分，楊嫌經醫院急救無效後死亡。 

（四）雙方心理及精神狀態 

本事件員警執勤中，心理及精神狀態正常；楊嫌在毒物化學檢查

中，檢體驗出甲基安非他命的血液的濃度是 0.726 μg/ml，甲基安非

他命尿檢濃度 0.5μg/ml即呈陽性反應，可推測楊嫌駕駛時，處於甲

基安非他命作用之影響，而有精神亢奮、決策能力受損之可能。 

本事件經查當時楊嫌因毒品案定應執行刑 6年受臺灣彰化地方檢

察署核發拘票拘提中，復據張男於檢察官前的具結證詞亦表示，當時

警察就在機車的前面，楊嫌不要去發監執行…警察下車用手攔查時，

楊嫌就應該停下來，但他還是加速往前，警察就在我們前面，我認為

楊嫌應該就是要撞警察等語，可見當下處於甲基安非他命作用中之楊

嫌，本意即是要向蔡員衝撞；況蔡員射擊 1槍後，楊嫌仍未停車而駛

離，更足見楊嫌以機車衝撞員警以求脫逃之決心。 

五、相關條文及理由 

（一）112年 5月 13日黃員、蔡員 2名員警執行夜間巡邏時，於 23時 31分

許發現楊嫌交通違規，遂予以攔查，惟楊嫌拒檢逃逸，經員警一路開

啟警示燈、警鳴器追查，並使用車裝擴音器呼喊停車受檢，楊嫌仍拒

絕停車受檢。 

23時 32分 41秒時，楊嫌駛入鄉間燈光昏暗之土地公廟ㄇ字型廣

場並騎車迴轉，蔡員因巡邏車無法迴轉下車，並於 23 時 32 分 42 秒

起奔向該車並以手勢大聲喝斥停車，蔡員本以為楊嫌即會停車受檢，

詎料楊嫌仍朝向自己疾駛而來；23時 32分 45秒蔡員察覺楊嫌加速往

自己方向疾駛而來，因現場燈光昏暗，蔡員又因楊嫌駛來之機車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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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線造成眩光之刺激，更是無法精準掌握疾駛而來之楊嫌確切位置。

23時 32分 46秒時，蔡員感受到自身生命、身體遭受嚴重危害之急迫

危險，遂閃身拔槍拉滑套朝楊嫌機車前輪射擊 1槍，以保護自身生命、

身體之安全。 

（二）按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因警察人員之生命、身體、自由、裝備遭受

強暴或脅迫，或有事實足認有受危害之虞時，即得使用警槍，為本條

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所明定，復依本條例第 4條第 4項第 1款及本

規範第 6點第 1款所規定，當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犯罪嫌疑人

或行為人以致命性武器、危險物品或交通工具等攻擊、傷害、挾持、

脅迫，將危及警察人員或他人生命或身體時，即得使用槍械逕行射擊，

爰本事件蔡員使用槍械射擊 1槍之行為，符合本規範及本條例所定法

定用槍時機之規定，為依法令之行為。  

（三）本事件勘察報告中彈道重建示意圖顯示，蔡員射擊之子彈射入孔處(腰

部左後方)模擬之彈道，以身體脊椎為中軸(Y軸)，身體前後側(Z軸)

與彈道夾角約為 44 度，身體左右側(X 軸)與彈道夾角約為 33 度，以

人體站姿時觀之，彈道略呈水平向下角度，且並非瞄準楊嫌致命部位；

蔡員衡酌現場之急迫性、所可能造成危害之嚴重性等認定，對楊嫌機

車前輪方向射擊 1 槍以制止渠之攻擊衝撞行為，係為避免自身生命、

身體安全之急迫危險，並無違反注意義務，且當時除使用槍械並無其

他方法、方式或警械足以立即有效制止楊嫌，符合前揭本條例第 6條

比例原則之規定；復以 60 幀率檢視蔡員微型攝影機影像，前述開槍

動作於不到 1秒內完成(約僅 0.7秒)，蔡員甚且不及雙手握槍即開槍，

足見當時現場狀況之急迫性，且張男於檢察官前的具結證詞亦表示有

看到警察的槍是對準機車的前輪，而應認蔡員用槍已善盡注意義務，

合乎本條例第 8條「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及第 9條「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

致命之部位。」之規定。 

（四）楊嫌駕車衝撞蔡員，在蔡員射擊 1 槍後，楊嫌仍未停車而繼續駛離，

足見楊嫌執意以機車衝撞攻擊員警以求脫逃之決心。而當蔡員射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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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楊嫌駛離現場時，蔡員即停止射擊，符合本條例第 7條「警察人

員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之規定。 

（五）蔡員面對機車雙載之犯罪嫌疑人駕車衝撞，蔡員當時亦難以知悉後座

乘客是否持有危險物品或刀械等致命武器，將可能於衝撞同時併同發

動攻擊，爰蔡員在這極短之 0.7秒反應時間，察覺楊嫌騎乘機車加速

衝撞警方，自身生命、身體安全已遭遇急迫之危害，現場除使用槍械

以外，並無其他方法、方式或警械足以制止楊嫌，更不可能再鳴槍制

止，況蔡員當下用槍目的僅為排除危害、制止楊嫌之衝撞，要無殺害

楊嫌之動機，此可由蔡員係朝楊嫌機車前輪方向而非瞄準楊嫌致命部

位，且僅射擊 1槍，可知蔡員用槍，僅係為排除危及自身生命、身體

安全之急迫危險，而非意在殺害楊嫌之佐證。 

（六）依本規範第 2點規定，對於警察人員使用槍械適法性之判斷基準，應

以用槍當時警察人員之合理認知為主，本條例第 10 條之 1 第 2 項亦

規定，警械使用妥適性之判斷，係以蔡員衡酌現場之急迫性及所可能

造成危害之嚴重性為之，爰本事件依蔡員所認情況之急迫性，為即將

發生自己生命、身體嚴重危害之結果，故蔡員用槍無違法不當之處，

並已善盡注意義務，應認符合本條例之用槍時機及比例原則等相關規

定，蔡員用槍應屬依法使用警械之行為。  

肆、相關建議：無。 

 伍、不同意見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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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 

一、警察人員使用槍械規範 

第二點 

各機關對於警察人員使用槍械適法性之判斷基準，應以用槍當時警察人員 

之合理認知為主，事後調查或用槍結果為輔。 

第六點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認犯罪嫌疑人或行為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將危及

警察人員或他人生命或身體時，得使用槍械逕行射擊： 

(一)以致命性武器、危險物品或交通工具等攻擊、傷害、挾持、脅迫警察人

員或他人時。 

(二)有事實足認持有致命性武器或危險物品意圖攻擊警察人員或他人時。 

(三)意圖奪取警察人員配槍或其他可能致人傷亡之裝備機具時。 

(四)其他危害警察人員或他人生命或身體，情況急迫時。 

 

二、警械使用條例 

第四條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使用警刀或槍械： 

一、為避免非常變故，維持社會治安時。 

二、騷動行為足以擾亂社會治安時。 

三、依法應逮捕、拘禁之人拒捕、脫逃，或他人助其拒捕、脫逃時。 

四、警察人員所防衛之土地、建築物、工作物、車、船、航空器或他人之生

命、身體、自由、財產遭受危害或脅迫時。 

五、警察人員之生命、身體、自由、裝備遭受強暴或脅迫，或有事實足認有

受危害之虞時。 

六、持有兇器有滋事之虞者，已受警察人員告誡拋棄，仍不聽從時。 

七、有前條第一款、第二款之情形，非使用警刀、槍械不足以制止時。 

前項情形於必要時，得併使用第一條第二項所定其他器械。 

發生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之情形，警察人員執行職務，無法有效使用警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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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使用其他足以達成目的之物品，該物品於使用時視為警械。 

第一項情形，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認犯罪嫌疑人或行為人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將危及警察人員或他人生命或身體時，得使用槍械逕行射擊： 

一、 以致命性武器、危險物品或交通工具等攻擊、傷害、挾持、脅迫警察人

員或他人時。 

二、有事實足認持有致命性武器或危險物品意圖攻擊警察人員或他人時。 

三、意圖奪取警察人員配槍或其他可能致人傷亡之裝備機具時。 

四、其他危害警察人員或他人生命或身體，情況急迫時。 

第六條 

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第七條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 

第八條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第九條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第十條之一 

內政部應遴聘相關機關(構)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調查小組，得依職權或依司

法警察機關之申請，就所屬人員使用警械致人死亡或重傷爭議事件之使用時

機、過程與相關行政責任進行調查及提供意見。 

前項調查小組對於警械使用妥適性之判斷得考量使用人員當時之合理認知。 

第一項調查小組得提供司法警察機關使用警械之教育訓練及倫理促進等建

議事項；其組織及運作方式，由內政部定之。 

 


